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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2014年秋粮收购市场监管的通告

为贯彻落实好昆山市水稻价外补贴政策，做好今年我市的秋粮收购工作，维护正常的秋粮收购秩序，切实保护好农民利益，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就我市秋粮收购期间加强粮食收购市场监管工作的措施和有关要求通告如下：

一、加强粮食收购资格核查。有关部门将严格按照《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对入市收购者的粮食收购资格条件开展现场检查。粮食收购主体必须现场出示《粮食收购许可证》，坚决禁止无证收购以及未经备案跨地区粮食收购活动。（外地来我市收购者必须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地点：昆山市粮食局，震川西路139号）。

二、严格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各粮食收购主体要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必须在收购现场公示粮食收购质量标准，明码标价，按质论价。要严格执行昆山市水稻价外补贴政策，收购企业和农户要共同维护《昆山市价外补贴订单收购合同》的严肃性。

三、积极落实为农服务措施。各收购主体要积极采取上门验收、预约收购，提供粮食整晒场地、工具、休息场所、茶水等便民服务措施，完善收购流程，降低农民售粮成本和劳动强度。

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今年秋粮收购期间，工商、质监、物价、粮食等行政管理部门将开展统一执法检查和巡查，对压级压价、抬级抬价、串通操纵粮价、克斤扣两、无证收购、异地收购不备案等违法违规粮食收购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
五、抢抓晴天加快入库进度。广大农户要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脱，晒干扬净，把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粮食及时出售，减少产后损失，确保丰产丰收。
六、设立群众监督举报电话。广大群众对违法违规收购粮食、扰乱秋粮收购秩序、坑害农户利益的各种行为应积极举报。有关部门举报电话如下：

57531635（粮食局）    12358（物价局）

12315（工商局）       12365（质监局）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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